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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瑞益校長

 ˙校長的話

　　教會復興不等於教會增長，教會增長是教會復興的結

果。教會復興不是人努力的結果，而是出於神的作為。教會談

論復興，追求復興，期盼復興，但何謂復興？復興的記號是什

麼？先知阿摩司憑著信心宣告神所賜的復興要臨到祂的子民

中間，阿摩司書九章11-15節記載著，先知對於復興來臨的確

信，及榮耀復興的景象。從先知阿摩司所期盼的復興了解今日

教會的復興應有下列五種記號。

　　一. 神主權的恢復︰先知阿摩司預言有一天神要建立大衛

倒塌的帳幕，什麼是大衛的帳幕？帳幕是大衛發號施令的所

在，是王權的象徵，大衛的帳幕倒塌意味著王權的崩潰。大

衛與所羅門王統治的時期是以色列王國的黃金時期，所羅門王

之後，以色列分裂為南北兩國，從此王權崩裂，以致與鄰國爭

戰，城塌有破口，城牆被破壞。先知所見的復興是大衛王權的

恢復，唯有王權恢復，才能建立倒塌的帳幕，才能堵住破口，

才能把破壞的重新修造。教會要復興，第一個記號就是神主權

的恢復，恢復神在教會中應有的主權，凡事是由神掌權，神的

旨意可以施行在教會中。

　　二. 熱心宣揚主道︰大衛王權恢復之後，改變了與鄰國的

關係，先知阿摩司預見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將得到以東所剩餘的

人，並使列國的人都稱在神的名下。先知所見到的復興是包

括以色列人之外的百姓，他們都在神的王權之下。教會復興的

第二個記號就是熱心宣揚主道。主的心意是要萬人得救，不叫

一人沉淪，因此教會的復興就要確實遵行主所頒的大使命，使

萬民作主的門徒，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若不傳福

音，教會怎能復興？

　　三.領受豐盛生命︰先知見到復興來到之時，一切景況都要

改變，土地的出產極為豐盛，「耕種的接續收割的，踹葡萄的接

續撒種的」，因為出產太多，以致忙著處置，剛忙完收割接著要

忙著來耕種，因著葡萄產量太多，剛忙完踹葡萄釀酒，緊接著又

要撒種，這麼豐盛的出產，以至百姓豐衣足食，百姓有奶可喝，

有酒可喝，像是「大山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這是何等榮

耀豐盛的景象。耶穌說︰「祂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更豐盛生

命。」人能有豐盛的生命，是因人得著主。聖經是神的話，聖經是

神的啟示，引領我們到主面前，得著主就有豐盛生命。因此教會要

復興一定要渴慕得著主，而渴慕神的話是得著主的必要路徑。

　　四. 過得勝的生活︰「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天

主教譯本將這句的內容譯成「我必改變以色列的命運」。因為耶

和華神是萬軍之耶和華，祂是得勝的神。靠著自己行事為人就常

失敗，若靠著聖靈行事就必得勝有餘。教會要復興就得引領信徒

靠聖靈行事，才能過得勝生活。教會的復興在於信徒能否活出得

勝生活的見證，信仰落實在得勝的生活中才可謂之復興。靠主必

能改變命運，不必過那失敗的人生。

　　五. 有和睦的團契︰先知阿摩司預言以色列百姓將不再受戰

事的紛擾，神要保護祂的百姓免於仇敵攻擊與俘擄，應許百姓

在安全的環境下生活。以色列百姓所關心的「平安」意涵很

廣，不單是與戰事有關，人與人之間是否和睦也在平安的意

涵裡。教會的復興有一重要的記號就是教會內肢體之間的和

睦，教會有和睦，有愛，才有復興可言。教會的復興所要追求

的是弟兄姊妹之間彼此相愛，若有和睦相愛的團契關係，才是

真正的教會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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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譚 國 才  牧 師

以謊言取代真理，落入情慾的捆綁

人進一步以謊言取代真理

　 　 「他們將上帝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

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

到永遠。阿們！」 （ 羅 2 5 ） 。 這 裡 提 到 第 二 個 「 交

換 」 ， 可 譯 為 「 他 們 用 謊 言 代 替 上 帝 的 真 理 。 」 人 第

一 個 出 於 悖 逆 的 「 交 換 」 ， 是 暫 時 性 的 用 偶 像 代 替 上

帝 的 榮 耀 ， 結 果 是 上 帝 把 人 交 給 污 穢 的 行 為 ， 行 淫 亂

的 事 ， 彼 此 玷 辱 身 體 。 接 著 ， 人 的 悖 逆 又 進 一 步 ， 悖

逆 開 始 深 入 思 想 ， 人 的 理 性 被 自 己 的 慾 望 蒙 蔽 ， 開 始

編造謊言來代替上帝的真理。

　 　 前 文 提 到 保 羅 責 備 人 「 行不義阻擋真理 」 ，

「阻擋真理」 也 可 譯 為 「壓制真理」 ； 但 真 理 若 不

用 另 一 個 思 想 來 代 替 是 壓 不 住 的 ， 所 以 現 在 悖 逆 的 人

進 一 步 要 用 謊 言 來 代 替 上 帝 的 真 理 了 。 什 麼 真 理 呢 ？

就 是 造 物 主 乃 是 可 稱 頌 的 ， 當 受 敬 奉 的 。 但 是 人 不 願

讓 上 帝 作 自 己 的 上 帝 ， 不 能 接 受 這 真 理 ， 那 麼 就 給 自

己 一 個 可 接 受 但 不 真 實 的 想 法 ， 那 就 是 謊 言 。 什 麼 謊

言 呢 ？ 就 是 由 自 己 來 設 定 某 種 受 造 物 為 神 。 最 終 其 實

是 把 自 己 當 神 。 解 經 時 ， 若 已 將 某 種 信 念 當 作 絕 對 的

真 理 ， 而 當 經 文 不 合 我 的 信 念 時 ， 我 就 強 解 它 ， 想 法

讓 經 文 與 我 的 信 念 相 合 ， 這 也 是 以 虛 謊 代 替 上 帝 的 真

理 。 「 同 志 解 經 」 是 否 也 是 出 自 這 樣 的 心 態 呢 ？ 真 實

的 基 督 徒 ， 不 管 你 是 不 是 同 性 性 傾 向 者 ， 都 要 捫 心 自

問 ， 你 是 接 受 上 帝 的 話 ， 還 是 用 自 己 的 話 代 替 了 上 帝

的 話 ？

　 　 如 本 文 一 開 始 所 陳 述 的 ， 「 同 志 解 經 」 認 為 ， 1

保 羅 在 羅 馬 書 一 章 2 2 - 3 2 節 所 定 為 罪 行 的 只 是 與 廟 妓

發 生 同 性 性 行 為 ， 而 不 是 泛 指 所 有 的 同 性 性 行 為 ， 因

為 先 提 到 拜 偶 像 的 罪 ， 才 提 到 同 性 性 行 為 。 這 樣 的 解

釋 顯 然 是 見 樹 不 見 林 的 後 果 。 保 羅 在 羅 馬 書 第 一 章 的

目 的 是 要 指 出 所 有 人 類 的 罪 行 ， 第 二 章 則 是 要 指 出 連

猶 太 人 也 都 犯 了 罪 。 2  因 此 ， 保 羅 在 1 : 2 2 - 3 2 節 豈 會 只

是 論 到 與 廟 妓 行 宗 教 儀 式 的 性 交 ？ 又 怎 會 只 提 出 同 性

的 廟 妓 行 為 ， 而 不 提 更 常 見 的 異 性 廟 妓 行 為 呢 ？ 保 羅

雖 然 在 指 責 同 性 性 行 為 的 罪 之 前 提 到 偶 像 崇 拜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要 指 責 的 只 是 在 拜 偶 像 之 同 時 進 行 的 性 行

為 ， 而 是 視 同 性 性 行 為 ， 不 管 那 一 種 類 型 ， 是 與 拜 偶

像一樣悖逆上帝。

人進一步受邪慾轄制

　 　 「 因此，上帝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 羅 2 6 a ） 。 當 人 以 謊 言 取 代 上 帝 的 真 理 ， 上 帝 就

「因此」 以 進 一 步 的 「 交 給 （任憑） 」 來 報 應 人 ， 就

是 讓 他 們 落 入 「可羞恥的情慾」 之 捆 綁 。 人 的 悖 逆 加

重 了 ， 上 帝 給 人 的 報 應 也 加 重 了 。 人 既 然 進 一 步 在 思

想 上 悖 逆 上 帝 ， 上 帝 就 把 人 交 給 可 羞 恥 的 情 慾 ， 比 起

第 一 次 的 被 「交給了污穢的事」 （ 羅 2 4 ） 更 嚴 重 。 因

為 第 一 次 是 交 給 了 單 次 的 污 穢 行 為 ， 而 第 二 次 則 是 整

個人被交給了「可羞恥的情慾」。

　 　 「可羞恥（ α τ ι μ ι α ） 」 是 與 2 4 節 「玷辱」 同 字 根

的 形 容 詞 。 在 保 羅 書 信 其 他 地 方 出 現 時 ， 和 合 本 翻 為

「卑賤的」 或 「羞辱的」 ， 3意 思 是 「不光榮的、可

羞恥的、沒價值的」 。 人 用 行 動 把 自 己 的 情 慾 養 大 ，

變 成 了 慣 性 ， 選 擇 作 玷 辱 身 體 的 事 ， 結 果 就 是 被 交 給

可 羞 恥 的 情 慾 ， 受 其 轄 制 。 人 所 受 的 轄 制 是 自 己 選 擇

的 後 果 ， 也 是 上 帝 公 義 的 報 應 。 「情慾（ π α θ ο ς ） 」

一 詞 ， 在 保 羅 書 信 另 兩 處 ， 和 合 本 都 翻 為 「 邪情」 。 4  

上 帝 把 否 認 祂 的 人 交 給 了 可 羞 恥 的 情 慾 ， 任 憑 他 們

放 縱 邪 情 。 「 同 志 」 解 經 ， 認 為 保 羅 用 「 可 羞 恥 的

（ α τ ι μ ι α ） 」 而 非 「 罪 惡 的 」 表 示 同 性 性 行 為 沒 有

那 麼 嚴 重 。 豈 不 知 保 羅 不 但 定 同 性 性 行 為 （ 連 同 以 下

罪 單 中 的 罪 行 ） 為 罪 惡 ， 還 特 別 指 出 「 同 性 性 行 為 」

是 可 羞 恥 的 ， 意 指 同 性 性 行 為 是 在 「玷辱自己的身

體」 之 惡 行 中 ， 更 進 一 步 的 扭 曲 上 帝 的 真 理 。 之 前 ，

在 2 4 節 ， 上 帝 是 將 人 在 情 慾 中 交 給 「污穢的事」 以

致 彼 玷 辱 ， 現 在 因 人 已 用 謊 言 取 代 上 帝 的 真 理 ， 上 帝

就 進 一 步 將 人 直 接 交 給 「可羞恥的情慾」 。 這 意 思

是 ， 現 在 人 已 不 只 是 偶 爾 行 「污穢的事」 ， 而 是 一 直

活在「可羞恥的情慾」中了。

違逆本性，引來思想偏羞與行為乖謬

人進一步以同性性行為違逆本性

　 　 「 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

處」 （ 2 6 b ） ； 本 子 句 開 始 有 「 因 為 （ γ α ρ ） 」 一 詞 ，

所 以 這 句 是 說 明 前 句 所 指 ， 是 怎 樣 的 「可羞恥的情

慾 」 ， 就 是 女 人 把 合 於 本 性 （ φ υ σ ι κ ο ς ） 的 功 用 代

細讀羅馬書1:18-32

看同性性行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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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不 合 本 性 （ π α ρ α  φ υ σ ι ν ） 的 功 用 。 關 於 什 麼 是

本 性 ，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看 法 。 下 焉 者 ， 玩 文 字 遊 戲 ，

認 為 同 性 性 傾 向 者 ， 按 「 本 性 」 就 是 要 有 對 同 性 的

愛 慾 ， 若 是 反 倒 去 愛 異 性 ， 那 才 是 逆 性 。 5  但 這 當

然 不 會 是 保 羅 的 意 思 ， 不 過 是 今 日 對 同 性 戀 者 的 開

脫 之 詞 。 較 有 力 的 支 持 同 性 性 行 為 的 論 據 認 為 保 羅

用 本 性 這 一 詞 ， 指 的 不 是 希 臘 哲 學 自 然 律 思 想 中 所

稱 「 不 變 的 人 性 」 ， 而 是 社 會 習 俗 。 其 理 由 是 保 羅

在 別 處 用 「 本 性 」 一 詞 時 的 用 法 ， 允 許 「 社 會 習

俗 」 的 解 釋 。 6  若 「 本 性 」 一 詞 指 的 不 是 「 不 變 的

人 性 」 ， 那 麼 保 羅 定 罪 同 性 性 行 為 就 是 因 為 此 行 為

扭 曲 了 不 變 的 人 性 ， 但 如 果 是 因 為 社 會 習 俗 ， 那 麼

當 今 日 的 習 俗 與 昔 日 不 同 時 ， 同 性 性 行 為 就 可 能 因

今 日 社 會 可 接 受 此 習 俗 ， 而 不 被 定 罪 。 但 這 看 法 對

嗎？

　 　 綜 觀 保 羅 書 信 之 使 用 「 本 性 」 一 詞 ， 既 不 是 指

希 臘 哲 學 「 自 然 律 」 思 想 中 的 「 本 性 」 ， 更 不 是 指

「 社 會 習 俗 」 。 若 要 取 一 可 含 括 保 羅 「 φ υ σ ι ς 」 用

詞 的 意 義 ， 或 許 比 較 準 確 的 解 釋 不 是 「 自 然 本 性 」

或 「 受 造 本 性 」 ， 而 是 「 本 然 」 ， 就 是 「 本 來 的 情

況 」 。 最 明 顯 的 例 子 是 以 弗 所 書 2 : 3 ： 「本為可怒

之子」 ， 原 文 是 「 照 本 性 是 可 怒 之 子 」 。 保 羅 當 然

不 會 認 為 未 信 主 之 人 其 受 造 本 性 是 可 怒 之 子 ， 而 是

人 犯 罪 之 後 成 了 可 怒 之 子 ， 但 可 以 說 在 他 們 未 歸 入

基督之時，本來的情況是可怒之子。

　 　 保 羅 「 本 性 」 一 詞 雖 不 是 指 「 固 定 不 變 的 自 然

本 性 」 ， 但 不 是 指 隨 時 代 地 域 而 變 化 的 社 會 習 俗 。

他 之 用 「 本 性 」 一 詞 勉 強 與 社 會 習 俗 有 關 之 處 ， 是

他 提 到 猶 太 人 的 割 禮 （ 羅 2 : 2 7 ） 。 但 保 羅 之 用 「 本

性 」 來 形 容 割 禮 ， 也 談 不 上 是 用 「 本 性 」 來 指 社 會

習 俗 ， 因 為 保 羅 是 用 這 「 本 性 」 一 詞 來 區 分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 羅 1 1 : 2 1 ,  2 4 ； 加 2 : 1 5 ） ， 指 這 兩 族 群

有 「 本 來 的 」 不 同 ， 而 連 帶 著 猶 太 人 也 是 按 其 「 本

性 」 ， 就 是 按 其 本 來 的 上 帝 選 民 之 身 份 而 受 割 禮 ，

重 點 不 是 在 社 會 習 俗 。 而 保 羅 更 提 到 ， 外 邦 人 「順

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 羅 2 : 1 4 ） ， 這 是 用 「 本

性 」 來 指 某 種 比 種 族 更 根 本 的 人 性 特 質 ， 意 思 也 與

「本來的」有關，就是「人本來的情狀」。

　 　 更 被 「 同 志 解 經 」 用 來 稱 保 羅 之 用 「 本 性 」 是

指 「 社 會 習 俗 」 的 另 一 經 文 是 哥 林 多 前 書 1 1 : 1 4 ：

「 你們的本性 （ φ υ σ ι ς ） 不也指示你們，男人

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辱嗎？ 」 這 句 話 好 像

可 以 把 「 φ υ σ ι ς 」 理 解 為 習 俗 ， 用 來 「 指 示 」 男 人

留 長 髮 不 合 宜 。 但 保 羅 斷 不 會 以 一 般 社 會 習 俗 來 判

斷 行 為 是 否 為 羞 辱 ， 因 為 保 羅 對 社 會 習 俗 亦 保 持 強

烈 的 批 判 ， 要 信 徒 不 可 「隨從今世的風俗 」 （ 弗

2 : 2 ） 。 所 以 「 φ υ σ ι ς 」 不 是 指 習 俗 ， 而 是 某 種 可

以 判 斷 男 人 留 長 髮 是 羞 辱 之 事 的 準 則 。 就 如 羅 馬 書

1 : 2 6 此 處 經 文 的 「 π α ρ α  φ υ σ ι ν （ 逆 於 本 性 ） 」 ，

可 以 判 斷 哪 些 是 前 半 節 經 文 所 說 「 可 羞 恥 的 情 慾 」

所 發 出 的 行 為 。 那 麼 為 什 麼 男 人 留 長 髮 是 羞 辱 之 事

呢 ？ 有 可 能 是 因 為 男 人 留 長 髮 （ 蒙 頭 ） 而 女 人 留 短

髮 （ 不 蒙 頭 ） 在 當 時 是 同 性 戀 的 表 現 ， 7  而 保 羅 看

同 性 戀 情 是 逆 於 本 性 的 ， 所 以 他 會 說 ： 「本性……

指示你們」 不 該 留 長 髮 ， 不 該 有 同 性 戀 情 之 表 現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作 結 論 說 ， 保 羅 所 用 的 φ υ σ ι ς 完 全

不 是 指 社 會 風 俗 ， 而 是 指 本 來 的 樣 子 。 而 在 羅 馬 書

1 : 2 6 「順性的用處」 ， 與 「逆性的用處」 ， 指 的

是本來的功用，與不合本來情狀的功用。

　 　 那 麼 ， 「逆性的用處」 ， 是 否 是 指 同 性 性 行 為

呢 ？ 第 2 6 節 還 看 不 出 來 ， 只 是 說 女 人 以 「 不 合 本 來

情 狀 的 功 用 」 來 放 縱 可 羞 恥 的 情 慾 。 要 判 斷 保 羅 所

說 是 否 是 指 同 性 性 行 為 ， 還 要 將 下 一 節 拿 進 來 一 起

考慮。

　 　 「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

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 2 7 ） 。 這

一 節 就 很 清 楚 指 出 ， 前 節 女 人 逆 性 的 用 處 ， 男 人 也

這 樣 作 ， 所 作 的 是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 。 如

此 ，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 2 6 - 2 7 節 都 是 責 備 同 性 性 行 為 ，

包 括 男 男 與 女 女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得 到 結 論 ， 就 是 保

羅 所 指 的 「 順 性 的 用 處 」 ， 是 指 男 與 女 的 身 體 有 上

帝 創 造 時 「 本 來 」 所 定 的 功 能 ， 但 同 性 性 行 為 違 反

了 這 本 來 的 功 能 ， 就 是 把 順 性 的 用 處 交 換 成 了 逆 性

的用處。

　 　 這 些 男 人 是 「 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 」 ， 這

「 棄 了 」 用 的 是 簡 單 過 去 式 ， 就 是 一 次 過 地 「拋棄

了 」 。 「 同 志 解 經 」 認 為 保 羅 所 責 備 的 是 異 性 戀

者 卻 行 同 性 性 行 為 ， 而 不 是 泛 指 一 般 的 同 性 戀 。 這

又 是 帶 著 既 定 的 眼 光 去 讀 經 ， 把 保 羅 沒 有 的 意 思 ，

塞 進 他 嘴 裡 。 保 羅 指 這 些 男 人 「 拋 棄 了 」 女 人 順 性

的 用 處 ， 就 算 保 羅 所 責 備 的 不 排 除 異 性 戀 者 行 同 性

性 行 為 ， 保 羅 寫 這 段 話 時 ， 卻 特 別 強 調 男 人 不 與 女

人 ， 反 倒 只 與 男 人 性 交 ， 所 以 這 段 經 文 特 別 要 責 備

的 就 是 同 性 間 的 性 行 為 ， 而 當 然 包 括 只 與 同 性 不 與

異性性交的同性戀者的同性性行為。

　 　 另 外 ， 「 同 志 解 經 」 又 認 為 那 麼 既 然 保 羅 沒 有

天 生 同 性 戀 的 觀 念 ， 那 麼 這 段 經 文 的 指 責 在 今 天 就

不 適 用 於 所 謂 的 同 性 性 傾 者 ， 因 為 他 們 不 是 「 逆

性 」 去 行 同 性 性 行 為 ， 而 是 「 順 性 」 而 為 。 但 保 羅

不 可 能 把 所 謂 的 「 天 生 同 性 戀 者 」 排 除 在 外 ， 因 為

保 羅 所 處 的 時 代 ， 既 然 沒 有 天 生 同 性 戀 者 的 觀 念 ，

當 然 不 可 能 把 他 們 當 作 一 群 特 別 的 族 群 而 排 除 在

外 。 因 此 順 性 不 可 能 指 同 性 戀 者 順 其 天 生 性 傾 向 而

行 的 順 性 。 保 羅 指 責 的 是 一 切 女 人 與 女 人 、 男 人 與

男 人 的 性 關 係 。 8  今 日 基 督 徒 對 保 羅 的 教 導 之 應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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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該 要 追 溯 保 羅 在 當 時 反 對 同 性 性 行 為 的 原 因 ， 而

不 是 新 創 一 個 名 詞 或 觀 念 ， 就 自 以 為 可 以 規 避 保 羅

的 倫 理 教 導 。 保 羅 指 出 同 性 性 行 為 是 逆 性 的 ， 這 逆

性 用 處 是 指 不 合 於 本 來 的 情 狀 的 性 功 用 ， 是 男 與

男 、 女 與 女 所 進 行 的 ， 是 放 縱 可 羞 恥 的 情 慾 所 行 的

可 羞 恥 的 事 ， 所 以 這 行 為 本 身 就 是 逆 性 的 ， 與 什 麼

性傾向沒有關係。

　 　 在 保 羅 書 信 幾 處 列 舉 罪 惡 的 經 文 中 ， 羅 馬 書 一

章 這 一 段 是 特 別 地 強 調 同 性 性 行 為 的 罪 行 。 保 羅 為

何 在 此 提 特 別 強 調 同 性 性 行 為 的 罪 呢 ？ 是 因 為 同 性

性 行 為 在 他 眼 中 是 比 第 一 章 後 面 所 列 的 二 十 種 罪 惡

更 嚴 重 嗎 ？ 是 因 為 同 性 戀 情 是 僅 次 於 拜 偶 像 的 根 本

性 罪 惡 嗎 ？ 筆 者 認 為 最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同 性 性 行

為 是 在 對 上 帝 的 悖 逆 下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對 自 己 身 體 的

悖 逆 。 如 保 羅 所 說 的 ， 是 逆 性 ， 是 玷 污 自 己 的 身

體 。 對 自 己 受 造 性 別 的 悖 逆 ， 其 實 就 是 對 造 物 主 上

帝的悖逆。 9  

　 　 「 慾火攻心，彼此貪戀 」 ， 原 文 是 「 他們

被對彼此的慾望所點燃。 」 這 「 點燃」 保 羅 用

的 是 過 去 式 ， 是 在 過 去 某 時 刻 就 一 次 過 的 被 點 燃

了 。 這 些 人 本 來 可 能 是 耶 穌 所 說 的 ： 「 生 來 是 閹

人 」 的 人 ， 或 是 保 羅 所 說 有 獨 身 「 恩 賜 」 的 人

（ 太 1 9 : 1 1 - 1 2 ； 林 前 7 : 7 ） ， 若 能 守 素 安 常 （ 林 前

7 : 2 6 ） ， 比 結 婚 更 好 ； 但 卻 容 讓 自 己 被 同 性 的 慾

望 所 點 燃 ， 走 上 同 性 性 生 活 模 式 。 保 羅 用 「 彼 此

（ α λ λ η λ ω ν ） 」 ， 表 示 這 性 慾 是 互 相 的 。 從 保 羅

的 文 詞 可 以 看 出 ， 他 所 指 責 的 男 男 關 係 不 是 強 凌 弱

的 關 係 ， 而 是 互 相 慾 求 的 同 性 性 關 係 。 1 0 「 同 志 解

經 」 認 為 即 使 保 羅 指 責 的 是 同 性 性 行 為 ， 但 只 限 於

有 權 勢 的 男 人 對 年 輕 青 少 年 的 性 行 為 ， 這 種 看 法 又

是強解經文的一例。 11 
　 　 「 可 羞 恥 的 事 」 一 詞 ， 用 的 是

「 α σ χ η μ ο σ υ ν η 」 與 2 6 節 「 可 羞 恥 的 （ α τ ι μ ι α ） 」

不 同 ， 「 a τ ι μ ι α 」 指 「 不 光 榮 、 沒 價 值 」 ， 而 這

一 節 「 可 羞 恥 的 事 」 則 有 「 變 態 、 不 像 樣 、 畸 型

（ d e f o r m ） 之 事 」 的 意 思 。 男 與 男 行 變 態 不 像 樣 的

事 ， 指 的 就 是 男 同 性 性 行 為 。 而 此 種 變 態 的 事 ， 是

「 妄 為 」 （ π λ α ν η ） 」 ， 意 思 是 偏 離 正 道 。 「 當 得

的 報 應 」 ， 保 羅 用 的 是 未 完 成 式 ， 就 是 指 這 報 應 是

過 去 持 續 在 發 生 的 事 ， 而 且 是 必 然 要 有 的 報 應 。 這

報應就帶來進一步的「交給」。

社會群體落入偏差的思想與乖謬的行為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上帝，上帝就任憑他

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 2 8 a ） ；

按 字 面 意 思 可 譯 為 「 並 且 既 然 他 們 不 贊 同 在 知 識 中

有 上 帝 ， 上 帝 就 把 他 們 交 給 不 夠 格 的 心 思 ， 去 作 那

些 不 合 宜 的 事 。 」 以 上 兩 節 所 提 到 的 同 性 性 行 為 ，

保 羅 再 一 次 形 容 那 是 人 在 認 知 上 故 意 不 要 有 上 帝 ，

就 是 在 思 想 理 論 上 及 生 活 態 度 上 的 無 神 論 ， 就 是 前

文 的 「 不 把 上 帝 當 上 帝 」 。 這 也 是 現 今 同 志 運 動 的

心 態 ： 沒 有 上 帝 ， 不 需 要 考 慮 上 帝 的 心 意 ， 若 要 承

認 有 上 帝 ， 那 麼 這 上 帝 要 先 承 認 同 志 運 動 是 對 的 ；

聖 經 若 要 有 價 值 ， 那 就 必 須 要 先 能 被 解 釋 成 贊 成 同

運 的 ， 若 解 釋 不 過 去 ， 就 一 概 定 為 過 時 的 ， 不 相 干

的 ， 無 價 值 的 。 這 些 同 志 神 學 ， 同 志 解 經 的 心 態 ，

恰 恰 就 是 保 羅 在 這 裡 所 說 的 ： 在 認 知 上 不 要 有 上

帝。

　 　 「 邪僻的心 （ α δ ο κ ι μ ο ς  ν ο υ ς ） 」 意 思

是 「 不 合 格 的 心 思 」 ； 「 不 合 理 的 事 （ τ α  μ η  
κ α θ η κ ο ν τ α ） 」 意 思 是 「 不 合 宜 ， 不 像 樣

（ u n b e c o m i n g ） 1 2  的 那 些 事 」 。 第 三 次 的 「 任

憑 」 ， 上 帝 把 那 些 壓 制 真 理 ， 不 以 上 帝 為 上 帝 的

人 ， 交 給 了 不 合 格 的 心 ， 而 人 的 心 思 再 怎 麼 想 也 不

能 正 確 了 。 人 在 思 想 上 態 度 上 悖 逆 上 帝 ， 在 行 為 上

就 隨 從 自 己 的 私 慾 ， 然 後 思 想 又 再 為 自 己 的 私 慾 找

理 由 ， 結 果 思 想 就 離 真 理 愈 來 愈 遠 ， 行 為 也 愈 來 愈

不 合 宜 、 不 像 樣 了 。 這 裡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保 羅 形 容

人 是 一 步 一 步 地 被 交 到 距 離 上 帝 愈 來 愈 遠 的 地 步 ，

思 想 愈 來 愈 無 用 了 ， 行 為 愈 來 愈 不 像 樣 了 ， 人 徹 底

地 失 落 了 。 接 下 來 保 羅 提 出 一 整 串 的 惡 事 ， 列 舉 人

的思想如何偏差，行為如何不像樣。

　 　 「裝滿了…」 （ 2 9 a ） 。 保 羅 列 出 了 二 十 一 個

惡 事 的 項 目 ， 包 括 心 思 的 ， 也 包 括 行 為 的 ， 來 形 容

故 意 不 認 識 上 帝 ， 被 上 帝 交 給 了 「 不 合 格 」 之 心 的

人 。 共 可 分 三 組 ， 第 一 組 由 分 詞 「裝滿了」 開 始 ，

指 悖 逆 上 帝 的 人 心 中 裝 滿 了 四 項 惡 意 ： 各 樣 的 「不

義、邪惡、貪婪、惡毒」 。 後 四 項 由 形 容 詞 「滿

心是」 引 出 ， 原 文 是 「 滿 了 」 ， 意 思 與 「 裝 滿 了 」

一 樣 ， 也 是 形 容 前 文 被 交 給 邪 僻 之 心 的 人 ， 又 滿

了 另 五 項 惡 意 ： 「嫉妒、凶殺、爭競、詭詐、毒

恨」 ； 這 九 項 惡 意 在 心 中 裝 滿 了 ， 就 溢 為 接 下 來 的

十 二 個 形 容 詞 或 名 詞 所 列 舉 的 惡 行 ， 前 八 項 是 積 極

的 惡 行 ： 「讒毀的、背後說人的、怨恨上帝的、

侮慢人的、狂傲的、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

背父母的」 ， 最 後 四 項 是 消 極 不 行 善 的 惡 行 ， 都

以 「 α 」 開 頭 的 字 ： 「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

的、不憐憫人的。 」 保 羅 列 舉 這 些 惡 行 ， 並 沒 有

包 括 所 有 的 惡 行 ， 人 的 惡 行 之 多 ， 人 的 惡 心 之 滿 ，

如 罪 惡 之 海 ， 無 邊 無 際 ， 滿 是 惡 心 惡 意 ， 一 列 就 是

二十幾項，要列還有更多。 1 3  

　 　 解 經 者 在 此 處 要 面 對 一 個 難 題 ： 就 是 同 性 性 行

為 為 何 會 引 出 此 處 所 說 的 普 遍 思 想 與 行 為 的 偏 差 ？

同 性 性 行 為 是 社 會 中 的 少 數 ， 如 何 會 影 響 整 個 社 會

呢 ？ 然 後 ， 正 如 今 日 的 西 方 世 界 ， 當 同 性 性 行 為 被

正 當 化 時 ， 是 代 表 人 類 社 會 對 人 性 最 根 本 的 性 與 社

會 結 構 最 根 本 的 婚 姻 ， 都 有 了 偏 差 的 認 知 。 這 不 是

少 數 人 的 事 ， 而 是 多 數 人 的 認 知 偏 差 ， 其 結 果 就 是

進 一 步 的 落 實 人 對 上 帝 的 悖 逆 的 行 動 ， 這 正 可 見 於

西 方 反 基 督 教 的 勢 力 不 斷 擴 大 ， 而 其 結 果 就 是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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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地墮落，乖謬的行為日益增多。

1:32上帝的宣判，罪人是當死的

　 　 「他們雖知道上帝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

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 3 2 ） 。 保 羅 再 次 肯 定 ， 行 惡 之 人 不 是 不 知 道 ； 他

們 明 知 自 己 所 行 的 是 當 死 的 。 但 從 十 八 節 開 始 到 這

一 段 結 尾 ， 保 羅 陳 述 人 如 何 壓 制 心 中 的 真 理 ， 故 意

不 把 上 帝 當 上 帝 ， 故 意 以 受 造 之 物 為 上 帝 ， 故 意 作

逆 性 扭 曲 變 態 之 事 ， 人 的 心 思 及 行 為 就 一 步 一 步 地

變 為 昏 暗 ， 思 想 受 自 己 的 慾 望 所 扭 曲 ， 離 真 理 愈 來

愈 遠 ， 理 性 的 推 理 因 前 提 錯 誤 而 結 論 全 然 不 正 確 ，

生 活 模 式 也 一 步 一 步 地 被 邪 情 私 慾 轄 制 ， 最 終 行 出

各樣人所不當行的惡事。

　 　 而 人 心 中 最 深 處 ， 仍 知 道 行 些 惡 事 的 結 果 是 該

死 的 ， 但 意 志 已 受 慾 望 捆 綁 ， 思 想 就 不 得 不 為 意

志 效 力 ， 結 果 只 能 更 強 烈 地 壓 制 心 中 關 於 上 帝 審 判

的 真 理 。 此 時 要 克 服 心 中 對 審 判 之 直 覺 的 恐 懼 ， 只

有 一 個 方 式 ， 就 是 人 多 壯 膽 ： 愈 多 人 也 行 同 樣 的 惡

事 ， 就 愈 能 安 撫 良 心 的 不 安 ， 愈 多 人 站 出 來 指 鹿 為

「 馬 」 ， 鹿 就 漸 漸 變 成 「 馬 」 ， 愈 多 人 說 國 王 不 穿

衣 是 穿 新 衣 ， 就 愈 覺 得 隱 約 看 見 國 王 有 穿 件 新 衣 。

若 要 對 自 己 的 罪 行 心 安 ， 最 好 還 能 把 這 罪 寫 成 教 科

書 來 合 理 它 ， 定 成 法 律 來 肯 定 它 ， 甚 至 把 那 些 反 對

這 惡 事 的 人 以 法 律 科 以 刑 責 。 但 世 人 啊 ， 最 終 審 判

的，不是最高法院，而是至高的上帝。

結論

　 　 基 督 的 福 音 是 要 使 人 得 自 由 的 ， 但 自 由 不 是 愛

作 什 麼 就 作 什 麼 ， 而 是 不 受 罪 惡 的 轄 制 。 有 同 性

性 傾 向 的 人 是 基 督 所 愛 的 ， 是 福 音 要 拯 救 的 ， 但 同

性 性 行 為 及 其 所 形 成 的 生 活 模 式 是 罪 惡 的 ， 生 活 在

其 中 的 人 是 不 能 承 受 上 帝 永 生 的 國 度 的 。 但 要 滅 亡

的 不 是 落 入 同 性 戀 生 活 方 式 的 人 ， 而 是 一 切 自 以 為

義 而 不 服 上 帝 之 義 的 人 ， 包 括 不 服 上 帝 的 話 語 ， 而

堅 持 要 以 同 性 戀 生 活 模 式 為 義 的 人 ， 反 過 來 也 包 括

自 以 為 義 而 厭 惡 同 性 性 傾 向 者 的 人 。 基 督 徒 若 是 能

行 ， 總 要 與 眾 人 和 睦 ， 承 認 自 己 是 罪 人 ， 也 呼 籲 人

離 開 惡 行 ， 若 非 不 得 已 ， 並 不 會 站 出 來 指 責 人 的 罪

行 ， 因 為 人 的 良 心 本 會 指 責 人 。 但 同 志 運 動 ， 顛 倒

是 非 ， 甚 至 歪 解 聖 經 來 支 持 自 以 為 義 的 慾 望 ， 還 指

責 忠 於 聖 經 的 基 督 徒 自 以 為 義 ， 基 督 徒 就 不 得 不 站

出 來 清 楚 指 責 同 性 性 行 為 為 罪 惡 。 這 不 是 要 定 罪 ，

而 是 是 非 不 容 混 淆 ， 而 基 督 徒 若 真 愛 同 性 戀 者 ， 也

不 能 不 先 指 出 其 生 活 方 式 在 上 帝 眼 中 是 惡 行 ， 如 此

他 們 才 有 可 能 和 我 們 其 他 罪 人 一 樣 認 罪 悔 改 ， 得

自 由 和 永 生 。 究 竟 愛 是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

理」（林前13 : 6）啊!

　　　　1  「同志解經」指同性戀運動人士為說服基督教會認同其運動而採既定立場的解經行為，英文「homosexual 
hermeneut ics」可見Samuel  S .  Sh in ,  “Homosexua l  Hermeneut ics  and  I t s  Deadly  Impl ica t ions :  A Pas tora l 
Reflection,” Trinity Journal n.s. 26 (2005): 91-117.
　　　　2 S tan ley  J .  Grenz ,  Welcoming but not Affirming: An Evangelical Response to Homosexuality (Louisv i l l e ,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8), 48.
　　　　3 羅9:21；林前11:14; 15:43；林後6:8; 11:21；提後2:20。
　　　　4 西3:5；帖前4:5。
　 　 　 　 5   H a y s 認 為 B o s w e l l 這 種 主 張 ， 是 「 把 現 代 的 範 疇 的 走 私 到 第 一 世 紀 的 文 本 中 」 ； R i c h a r d  B .  H a y s , 
“Relations Natural and Unnatural: A Response to John Boswell’s Exegesis of Romans 1,”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1986):  210 (184-215) .  Boswel l的主張，見John Boswel l ,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6 Jack Rogers ,  Jesus, the Bible, and Homosexuality: Explode the Myths, Heal the Church,  rev.  and expanded e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Knox Press, 2009), 74.
　　　　7 林前11:14與羅1:26的密切平行，是否表示保羅禁止男人留長髮是與同性戀有關？參Kirk R. MacGregor, “Is 
1 Corinthians 11:2-16 a Prohibition of Homosexuality?,”  Bibliotheca Sacra 166 (April-June, 2009): 201-16.
　　　　8 James B. DeYoung, “The Meaning of ‘Nature’ in Romans 1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iblical Proscriptions of Homosexu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988): 437 (429-41).
　　　　9 Richard B. Hays, The Moral Vi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Ethics (New 
York: HarperOne, 1996), 386.
　　　　10 參R. Albert Mohler,  Jr. ,  “God, the Gospel,  and the Gay Challenge: A Response to Matthew Vines,” in 
God and the Gay Christian?,  editedy by R. Albert Mohler, Jr. (Louisville, KY: SBTS Press, 2014), 16.
　　　　11 Scroggs, The New Testament and Homosexual,  116-7, 122.
　　　　12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  A Greek-English Lexicon, r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Henry Stuart Jon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oderick McKenzi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s.v. καθηκω.
　　　　13 保羅在別處的罪惡舉列還有別的惡意惡行不在此罪單中。馮蔭坤，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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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丞沂
未婚 /基督教浸會東區牧心堂

唐瑋
未婚/ 新竹浸信會

高媺翔
已婚 / 浸信會新人堂

蔡昀蓉
未婚 / 懷寧浸信會

侯仲原
未婚 / 湖光基督教會

柯耀庭
已婚 / 中壢浸信會

黃榮村
已婚 / 臺灣在基督裡聚會

何啟元
已婚 / 屏之光浸信會

方炫淳
未婚 / 基督教

       協同會頌主堂

余淑麗
未婚 / 宣道會

       景美福音堂

計斌
已婚 / 上海迦南教會 未婚 / 花市街教會

劉玉貝

已婚 / 桃園門諾會中平教會

楊麗生

已婚 / 東華浸信會

何吉田歐楊文方

已婚 / 上海迦南教會

廖佳惠
未婚 / 浸信宣道會西螺教會

王識超
已婚 / 南港浸信會

 神 道 學 組 8 人

基 督 教 研 究 組 2 人

 神 道 學 科 6 人

基 督 教 研 究 科 1 人

新 生 特 輯
1 0 3 學 年 度

  基 督 教 台 灣 浸 會 神 學 院
◆    ◆    神 道 學 組 ◆   ◆   

◆    ◆   基 督 教 研 究 組  ◆    ◆  

　

  台 灣 浸 信 會 神 學 院
◆    ◆    神  道  學  科  ◆    ◆   

◆    ◆    基  督  教  研  究  科  ◆    ◆  

 

教
職
員
生
研
習
會



9/10 校園防震演習 9/10 校園AED演習

已婚 / 東華浸信會

新 生 特 輯
1 0 3 學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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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廖 昆 田   牧 師

引言：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

　　紙灰飛作白蝴蝶，血淚染成紅杜鵑

　　落日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哭燈前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 宋代大詩人高翥

　　

　　據史書記載，墓祭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慎終追遠，敦

親睦族不可或缺的禮俗活動。更重要的是宣洩親人的生

離 死 別 哀 傷 之 情 。 詩 人 形 容 墓 祭 所 燒 的 紙 灰 化 作 白 蝴

蝶，極端的悲傷哭泣吐血化作紅色杜鵑花。

一、華人重視墓祭的主要原因

A、孝道成為民族歷史文化的核心

　　中國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自古以孝道治理天下。孔子

論 孝 道 ： 「 生 事 之 以 禮 ， 死 葬 之 以 禮 ， 祭 之 以 禮 。 」

（論語為政篇）墓祭與孝道息息相關。

B、墓祭具有教育的功能：

　　墓塚為先人所葬之地，後人哭於斯、祭於斯；具有

教 育 功 能 。 曾 子 曰 ： 「 慎 終 追 遠 ， 民 德 歸 厚 矣 ！ 」 。

「 慎 終 」 ： 指 子 女 須 謹 慎 辦 理 父 母 的 喪 事 ； 「 追 遠 」

指祭祀祖先、「飲水思源，懷恩報本。」期勉後人謹慎

言行，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孝經）

C、企圖解脫生命存在深層的矛盾

　　華人的清明節定在冬至後一百零五天（三個半月）

萬物蟄伏於地，度過寒冬之後，春雷一響，萬物甦醒，

草木欣欣向榮，花蕾含苞待放。清明時節雨紛紛，象徵

生命的更新與復活。

　　1、墓祭的儀式提醒自己認知：「個體的生命終有

殞滅的一天，這世界並非吾輩長居之處。」

　　2、清明節的舊慣習俗背後，傳遞著一種訊息

「生命與死亡」、「繁榮與枯萎」、「自然與文生」、

「暫時與永恆」。人有生就有死；有繁榮就有枯萎；有

自然環境就有文化的發展；生命是短暫的，必然有永恆

的追尋。好比兩元對比的樂譜音符不斷地重複彈奏，期

望去解脫內心深層的矛盾。

二、人類具有探索永恆實體的本能

　　聖經傳道書三章十一節說：「上帝造萬物，各按

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裹。」「永

生」是指著上帝把永遠事物的渴望安置在人心裡，引導

人尋找永恆者的上帝。人類的心智因有先天性永生的理

念，人類的文化習俗才會有一種普遍性及共同性的宗教

信仰、文學、音樂和藝術。

　 A 、 近 代 法 國 結 構 人 類 學 家 李 維 史 陀 ( C l a u d e  L e v i 
S t rauss )在他的「野性的思考」 (The  Savage  Mind)一

書把原始人對自然訊息整體接受的能力，說明得淋漓盡

致。人類的心靈必會從自然界的觀察得到自然的資訊：

「草必枯乾、花必凋殘」以及「凡有血氣的，盡都如

草；他的美榮，都像野地的花。」(彼得前書l：

24)

　　1.草———>必枯乾；

　　2.花———>必凋殘；

　　3.凡有血氣的———>必死亡；

　B、人類的『致死之疾』。

　　十九世紀中葉，丹麥一位著名的存在哲學家齊克果

(Soren Kier  Kegaard)對生命的存在下過極深的功夫探

討。他指出生命的存在有四種對立的綜合體。

　　1.『肉體與靈魂』之間、

　　2.『有限與無限』之間、

　　3.『暫時與永恆』之間：

　　4.『可能性與必然性』之間，四種對立

　(1)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亦需要上帝口裡所出的

一切話。(太四：4)
　(2)人的軀體受空間的限制，心靈卻可以超越空間，探

索浩瀚無邊的宇宙太空。

　(3)人生在世的年歲是短暫的，但對永恆的另一個世界

渴慕的追尋。（中國秦始皇生前刻意地營造兵馬俑地下

世界）

   (4)人的一生是由一連串的抉擇的結果，從多元的可能

清明時節的懷思

約翰福音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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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變成必然性的事實銜接而成的，每次的抉擇不知是

禍是福，期望由巫術的地籤卜卦所得的資訊做決定。

　 　 C 、 猶 太 民 族 上 古 詩 人 摩 西 道 出 人 類 存 在 的 屬 性

(attribute)所渴求的心聲：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

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

神。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

(詩篇90：1-3)

　1、從亙古到永遠，祢是上帝(永恆)

　2、你使人歸於塵土(暫時)

　　耶穌已把這兩個概念調和得平衡和諧。耶穌說：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

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生命的，就

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願意付出）自己生命

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約翰12章24-25

節)

三、寒食節與清明節的啟示

A.寒食節典故的由來：

　　寒食節的起源，一般都以春秋晉國介之推故事衍

生而出：『介之推隨晉文公出奔，曾割股肉以療文公

之饑。後晉文公復國，未酬介之推官爵，之推自隱山

林。晉文公憶及介之推之功勞，其拒再出山，文公乃

縱火燒山，之推抱木燒死。文公後悔，遂命民間每年

於是時禁火三日，是後世寒食節之始。』介之推之死

於 清 明 前 三 日 ， 故 此 三 日 皆 禁 火 不 舉 ， 至 清 明 乃 祀

之。這項習俗的背後所傳達的訊息，指出人間『冷漠

與溫暖』、『死忠與忘恩』的對比，人情世事的變化

有如『禁火(生食)與生火(熟食) 』、「自然與文化』

發 展 的 必 然 性 。 依 據 著 名 的 結 構 人 類 學 家 李 維 斯 陀

（Claude Levi-Strauss）的理論，這訊息的關鍵乃在於

這種必然性是否找到平衡的支點？人際關係的高估；

人際關係的低估；人間冷暖的幅度變化這麼大，我們

能否用以平常心去接納？」。只有以『主耶穌基督的

心為心』才能始終如一地面對人間人情世事冷暖的不

平衡。頌主新歌423首這樣唱：『隨人愛我隨人怨、專

為我主；惟願效主至完全、專為我主』。

只有以『主耶穌基督的心為心』始能始終如一地面

對人間人情世事的不平衡。

B、清明節的墓祭

　　「寒食節之後緊接著清明節的墓祭。中國人的祖

先和別的民族一樣，對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現

象十分關心。相信人若能在死前留下自己親生或有血

緣關係的子女，就自己的生命及祖先生命的延續。雖

然 自 已 個 體 的 血 肉 軀 體 會 消 失 ， 但 後 裔 子 孫 代 代 相

傳，自己短暫的生命仍舊是血脈相傳的永恆連線的一

環。」中國人設立清明時節為祭祀祖墳，表示春回大

地 ， 帶 給 寒 冬 過 後 沉 寂 的 大 地 復 甦 的 生 機 。 百 花 齊

放，百鳥齊嗚，草木欣欣向榮，象徵著人的生命是短

暫的殞滅，像蛹蟄伏於地，必有復生的盼望。人的出

生來自母親十月懷胎的大腹，死後埋於從地面高凸土

堆，象徵人的生命回歸大地的母親。人類的活動所以

具有意義，就是因為能夠不斷的把對立的經驗組合起

來 。 清 明 節 正 傳 達 著 『 生 命 與 死 亡 』 、 『 殞 滅 予 復

甦』、『枯萎與欣榮』的對立訊息。

　 　 人 類 長 期 歷 史 的 演 變 ， 一 個 民 族 習 俗 的 形

成 。 必 然 具 有 它 的 社 會 集 體 意 識 ( S o c i a l  C o l l e c t i v e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 所 追 求 的 符 號 和 訊 息 ( C o d e  a n d 
Message)期待有一天人能從死裡復活。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

死。』(約翰福音11:25-26)
聖經說：『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

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

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可以得著不

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

上的基業。』（彼得前書1:3-4）
　　所以，我心裏歡喜，我的靈快樂；並且我的

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

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你已將生命的道

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

面前）得著滿足的快樂。(使徒行傳2：26-28)信

靠耶穌、罪得蒙赦免、獲得永恆的生命、人類心靈深

層的慾望才能得到滿足與喜樂。

結語：

　　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的結構人類

學理論，強調人類會利用許多組對比的理念來表達內

心的情感，像交響樂的旋律與和聲，在樂譜上有橫的

和縱的兩個向度的關係。交響樂要利用不同的樂器不

斷地重複奏出主題或主題的變奏，成為動人的和聲。

主題的重複與變奏最能打動聽眾的心絃，激起心靈深

處情感的共鳴與解脫。１

晚唐詩人杜牧用七絕詩描摹清明時節的意境：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

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空 虛 ( n o t h i n g ) 不 斷 地 進 入 生 命 的 存 有

（being），人類心靈空虛的吶喊，不是『再乾一杯』

所 能 撫 慰 與 滿 足 ； 乃 需 要 耶 穌 的 十 字 架 ( 罪 的 救 贖 ) 與

祂 空 的 墳 墓 ( 死 亡 的 超 越 ) 做 為 生 命 的 『 旋 律 』 與 『 和

聲 』 ， 讓 人 類 心 靈 從 出 生 至 死 亡 的 樂 譜 上 譜 出 更 優

美、更扣人心絃的樂章。

2014/04/05清明節於台中基督教榮美園證道

　1 Levi-Strauss, C. (1963).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 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  New York .



校長室

 1 . 八 月 1 1 日 - 1 4 日 本 校 專 任 教 師

暨 行 政 主 管 借 用 花 蓮 大 漢 技 術

學 院 舉 行 退 修 會 ， 並 於 八 月 1 3

日 上 午 與 花 蓮 眾 浸 會 同 工 舉 行

聯誼座談會。

2.九月1日下午本校校友駱淑貞

牧 師 與 另 四 位 印 尼 牧 師 拜 訪

本校。

3 . 九 月 5 日 上 午 1 0 時 於 衛 理 神 學

研 究 院 舉 行 衛 理 神 學 院 ， 客 家

神 學 院 ， 浸 信 宣 道 神 學 院 ， 基

層 福 音 神 學 院 及 本 院 等 五 校 的

教職員同工聯誼會。

4.九月11日舉行教職員生退修會

(研習會)。

5 . 九 月 1 5 日 上 午 舉 行 1 0 3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的 註 冊 ， 當 天 晚 上 舉

行 開 學 典 禮 ， 衛 理 神 學 研 究 院

吳基仁院長擔任講員。

6 . 請 繼 續 為 本 校 的 經 費 需 求 代

禱 ， 特 別 為 本 校 的 校 產 更 新 暨

師資培訓經費需求代禱。

教職員

1 . 譚 國才牧師從八月一日起有一

年的安息年進修假。

2 . 田 展 艾 老 師 結 束 安 息 年 進 修

假，八月一日起回校任教職。

3 . 請 繼 續 為 三 位 培 育 師 資 張 治

壽 、 阮 凱 文 、 彭 洪 詠 茹 之 論 文

寫作代禱。

教務處

1 . 1 0 3 學 年 度 開 學 典 禮 ， 已 順 利

於9月15日晚上7：00舉行，本

年 度 共 有 1 7 位 新 生 ： 基 督 教 台

灣 浸 會 神 學 院 神 道 學 組 8 人 ，

基 督 教 研 究 組 2 人 ； 台 灣 浸 信

會 神 學 院 神 道 學 科 6 人 ， 基 督

教研究科1人。

2 . 神 學 體 驗 營 訂 於 1 0 月 2 7 日 - 3 1

日 舉 行 ， 歡 迎 有 志 尋 求 主 的 旨

意 ， 了 解 全 職 事 奉 和 體 驗 神 學

院 的 生 活 與 教 育 的 弟 兄 姐 妹 報

名參加。

研究所

1 .請為16位三年級的同學和2位

延 畢 生 的 論 文 寫 作 進 行 順 利

代禱。

推廣教育中心

1 . 中心邀請張丕年醫師「青少年

網 路 成 癮 」 講 座 ： 1 0 / 1 8 ( 六 )

於 校 本 部 和 高 雄 明 誠 浸 信 會 、

10/19 (日)於花蓮美崙浸信會、

10/25 (六)於台中水湳浸信會和  

嘉 義 浸 信 會 ， 歡 迎 大 家 邀 請 教

會 弟 兄 姊 妹 及 社 區 朋 友 踴 躍 報

名 ， 一 起 了 解 如 何 幫 助 E 世 代

青少年(詳情請參閱第14頁及本

中心網站)。

2.北部：

  感 謝 主 !  暑 期 郭 雲 漢 牧 師 「 羅

馬 書 原 文 揭 秘 」 講 座 ： 8 / 2 3 於

台 中 水 湳 浸 信 會 、 8 / 2 5 於 校 本

部 ， 皆 順 利 結 束 ， 郭 雲 漢 牧 師

精 心 編 排 及 教 導 課 程 ， 學 員 收

穫 豐 富 ， 請 為 此 課 程 向 主 獻 上

感恩。

3 . 台 南 區 神 學 進 修 學 分 班 ： 下

學 期 由 潘 秋 郎 牧 師 教 導 「 宣 教

學 」 ， 於 成 功 大 學 土 木 系 館 進

行 ， 請 代 禱 預 備 當 地 更 多 學 員

有渴慕的心。

4 . 神 學 院 與 ( 內 湖 ) 湖 光 基 督 教 會

合 作 計 劃 ， 9 月 全 新 展 開 ， 上

學期4門課：

( 一 ) 江 榮 義 牧 師 「 普 世 宣 教 面 面

觀」

(二)查時傑老師「台灣教會史」

(三)文亮牧師「但以理書」

( 四 ) 吳 惠 媛 牧 師 「 使 徒 行 傳 」 ，

歡 迎 大 直 、 內 湖 地 區 眾 教 會 弟

兄姊妹報名。

5.歡迎張賀絢姊妹於8/1正式擔任

推廣中心秘書。

6. 感謝陳建萱傳道多年擔 任 花 東

推 廣 中 心 秘 書 ， 於 7 月 3 1 日 離

職 ， 求 主 帶 領 她 前 面 的 腳 步 並

紀念她多年忠心的服事。

學務處

1 . 本學期小家老師略有異 動 ， 譚

國 才 牧 師 因 休 安 息 年 暫 停 擔 任

小 家 老 師 ， 另 田 展 艾 老 師 恢 復

擔 任 小 家 老 師 來 輔 導 學 生 ； 各

班 導 師 一 年 級 為 洪 沛 然 牧 師 、

二 年 級 為 劉 光 啟 牧 師 、 三 年 級

為 葉 鴻 棋 牧 師 ， 求 神 記 念 每 位

老 師 能 明 白 學 生 需 要 並 給 予 適

切的引導。

2. 請為新學期新任學生團 契 同 工

禱 告 ， 願 神 賜 福 他 們 在 服 事 中

身 量 被 擴 充 ， 成 為 榮 神 益 人 的

器皿。

消息與代禱
Serving Together in GOD'S Love

在愛中建造

基督教神學教育素來有「宣教事業冠冕」之稱，在新的世紀，我們仍朝向「深化」及「廣化」努力邁進，

        極需您的支持與代禱，歡迎弟兄姊妹將本欄撕下或影印，貼於家中、教會或機構中合適的地點，一同為神學院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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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育中心

1 . 感 謝神並謝謝眾教會對實習神

學生的接納與支持。

2. 新 學年的神學生實習教會分派

作 業 已 於 九 月 初 完 成 ， 共 有 4 7

間 教 會 申 請 ， 其 中 有 4 5 間 教 會

完 成 分 派 ， 另 有 2 間 教 會 因 學

生 人 數 不 足 及 教 會 需 要 與 恩 賜

配 合 等 問 題 ， 而 無 法 分 派 學 生

至教會實習。

3 . 新 的 實 習 年 度 將 從 1 0 月 4 日 開

始 ， 仍 請 繼 續 為 學 生 的 實 習 工

作代禱。

資源管理中心
1 . 暑 假期間學生宿舍的修繕工作

皆 順 利 完 成 ， 新 舊 生 也 如 期 的

完成搬遷，為此獻上感恩。

2 . 校 內 9 月 1 0 日 下 午 依 規 定 邀 請

並 配 合 整 體 活 動 已 完 成 消 防 、

防 震 及 防 汛 研 習 及 A E D 急 救 教

育訓練。

行政管理中心

1 . 感 謝主！已順利完成年終會計

師 查 核 ， 後 續 將 進 入 查 核 報 告

書預備階段，求 神賜同工夠用

的智慧與能力。

2. 請 為學期初，許多資訊工作協

助 代 禱 ， 期 盼 在 教 學 、 研 究 與

行 政 部 份 ， 能 提 升 最 佳 的 資 源

運用。

3. 校 產更新暨師資培訓專款共需

新台幣$15,000 ,000元，請為發

展需求代禱。

4 . 1 0 3 學 年 度 ( 2 0 1 4 年 8 月 至 2 0 1 5

年7月)預算：<台灣浸信會神學

院>新台幣$16,900,000元；<基

督 教 台 灣 浸 會 神 學 院 > 新 台 幣

$ 2 8 , 1 9 6 , 0 0 0 元 ， 深 信  神 必 有

豐富的預備。

學術發展中心    

1 . 《浸神學刊》是基督教台灣浸

會 神 學 院 的 刊 物 ， 是 一 本 學 術

性 刊 物 ， 本 校 於 2 0 1 0 已 在 教 育

部 立 案 ， 為 使 本 校 出 版 的 學 刊

更 具 有 學 術 研 究 價 值 ， 遂 採 雙

向 匿 名 審 稿 制 度 ； 《 2 0 1 5 浸 神

學 刊 》 截 稿 日 期 為 2 0 1 5 年 4 月

3 0 日 。 在 此 竭 誠 邀 稿 ， 歡 迎 海

內 外 各 大 學 、 神 學 院 及 相 關 科

系 學 者 、 教 授 、 神 學 生 將 您 研

究 的 學 術 作 品 踴 躍 賜 稿 ， 一 般

論 文 字 數 約 1 0 0 0 0 - 2 0 0 0 0 字 ；

英 文 5 0 0 0 - 1 0 0 0 0 字 ； 學 術 動

態 、 學 術 論 評 2 0 0 0 - 5 0 0 0 字 。

書 寫 格 式 可 參 考 本 中 心 網 頁 公

布 之 稿 例 為 之 ， 一 經 核 稿 即 可

刊登。

2 . 《 浸 神 院 訊 》 是 本 院 每 兩 個

月 出 一 次 的 刊 物 ， 其 讀 者 對 象

是 教 會 信 徒 與 浸 神 之 友 ； 請 為

《 2 0 9 期 院 訊 》 寫 稿 的 老 師 代

禱 ； 也 為 本 中 心 的 編 輯 、 印 刷

與 發 行 代 禱 ， 求   神 使 用 這 份

文字刊物，使讀者受益。

宣教中心

1 . 感謝主，第十屆開拓植堂研討

會 全 台 共 有 約 8 0 位 牧 者 、 同 工

參 與 ， 第 十 一 屆 開 拓 植 堂 研 討

會訂於2015年元月19日舉行，

並於2014年11月20日召開第一

次 籌 備 會 議 ， 請 繼 續 為 此 開 拓

執 堂 研 討 會 及 後 續 網 路 上 傳 、

文獻影音建檔代禱。

2 . 感 謝 主 ， 有 四 位 陸 生 （ 三 位 新

生 、 一 位 舊 生 ） 已 平 安 抵 達 本

院，願主加添智慧與能力，使其

能適應與吸收課業上的知識。

3. 請為每位前往支援泰北伯特利

聖 道 學 院 的 老 師 代 禱 ， 求 主 使

用 他 們 出 入 得 平 安 ， 所 預 備 之

課程能切合當地學生的需要。 

圖書資訊中心

1.  圖書館將在9/16(二) 恢復正常

開館時間: 

　※週一至週四：8：00-22：00  

　※週五: 8：00-17：30 

　※週末與國定假日不開放

2. 學期開始，將安排師生的研究

室與研究桌抽籤。 

3.  圖書館將全力協助三年級同學

論 文 資 料 的 蒐 集 與 查 詢 ， 歡 迎

有需要的同學與圖書館聯繫。

亞神台灣教學中心
1 . 請 為 亞 神 預 定 明 年 7 月 神 學 及

教 牧 博 士 班 開 班 及 招 生 順 利 代

禱(詳情請參閱第7頁)。

2.請繼續為兩位教牧博士班學生

代 禱 ， 求 主 賜 福 他 們 在 忙 碌 的

教 會 及 服 事 生 活 中 ， 有 定 力 、

體 力 及 能 力 完 成 論 文 ， 並 為 他

們論文寫作的過程順利代禱。

 學生團契

1 . 請 為 本 學 期 新 任 的 學 生 團 契 同

工 代 禱 ， 能 成 為 同 心 合 一 被 神

使 用 的 團 隊 ， 為 學 校 、 同 學 帶

來更多的祝福。

主席：洪志宏

副主席：段翠蓮

靈修：黃嘉苓、曾志雄

傳道：裘士元    

文書：黃麗鄉

活動：鍾巧怡、周志瀚

美工：陳寶宏   

聖樂：黃怡華

總務：王素華、張金聚、黃丁和

恩物：葉恩來、陸鈾、江明道

司帳/司庫：陳文彬、楊雅惠

崇拜：陳明達、張聖恩、林鉅峰

2 . 為 本 學 年 十 八 位 一 年 級 新 生 代

禱 ， 願 神 祝 福 他 們 快 快 適 應 學

院 生 活 ， 未 來 能 在 課 業 與 教 會

服事中求得平衡。

3 . 為 三 年 級 鄭 榮 森 同 學 的 父 親 禱

告 ， 能 順 利 完 成 治 療 過 程 ， 身

體 、 精 神 狀 況 恢 復 穩 定 ， 也 保

守 鄭 榮 森 同 學 的 家 屬 都 有 好 的

體力精神來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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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講座–台北場，郭雲漢牧師與部分同學合影

推廣中心8/23講座–「羅馬原文揭密」講座

郭雲漢博士主講–台中場 

第10屆開拓植堂研討會

9月1日 24屆駱淑貞校友及印尼牧師團一行五人來訪，本校宣教中心江榮義博士等作陪。

第10屆開拓植堂研討會 主題–與神同行、夫妻同行、團隊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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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本校舉行–2014神學圖書館工作人員大會暨研討會

推廣中心8/23講座–「羅馬原文揭密」講座

郭雲漢博士主講–台中場 

五院聯誼

9/5 五院教職員同工聯誼會於衛理神學院舉行，參加人數盛況空前，此為全體大合照。（蔡師母攝）

8/13上午與花蓮眾浸會同工舉行聯誼座談會 。

本校專任教師暨行政主管於花蓮大漢技術學院

舉行年度退修會。





  鍾心潔傳道(立案1屆) 

屏東屏之光浸信會鍾心潔傳道已於主後

2014年8月9日舉行結婚慶典，求主賜福新

人新家。

  余季璇傳道(立案1屆)

內湖湖光基督教會余季璇傳道已於主

後2014年9月13日舉行結婚慶典，求主

賜福新人新家。

 盧婉兒傳道 (25屆)

台北三民路浸信會盧婉兒傳道，已於

主後2014年7月安息主懷，享年67歲，

求主安慰家屬的心。

 徐久明牧師(37屆)

加拿大溫哥華聖道堂徐久明牧師的母

親饒崇讓姊妹，已於主後2014年7月18

日安息主懷，享年92歲，求主安慰家

屬的心。

 唐定新牧師(41屆)

台中活水浸信會唐定新牧師的父親唐

朝林弟兄，已於主後2014年6月23日

安息主懷，享年92歲，求主安慰家屬

的心。

  邵小瑛牧師(41屆)

校友毛耀牧師(59屆)的妻子邵小瑛師

母已於主後2014年8月17日於台中浸信

會按牧，求主賜福毛牧師伉儷事奉的

道路。

 黃成熙牧師(42屆)

中壢靈糧堂黃成熙牧師的父親黃哲有

弟兄，已於主後2014年7月19日安息主

懷，享年89歲，求主安慰家屬的心。

 梁峰堯傳道(57屆)

校友梁峰堯傳道已於主後2014年7月27

日於浸信會大村教會舉行就職典禮，

求主賜福梁傳道事奉的道路。

 陳俊宏牧師(59屆)

花蓮博愛浸信會陳俊宏牧師已於主後

2014年8月17日按牧，求主賜福陳牧師

事奉的道路。

 林瑞光牧師(61屆)

基隆靈糧堂林瑞光傳道已於主後2014

年7月6日按牧，求主賜福林牧師事奉

的道路。

歡迎浸神校友、

浸會教會牧者同工

提供各項訊息

E-mail：ard@tbts.edu.tw
電話：02-2720-3140 分機 145

校友情‧浸會心
校友消息

各位敬愛的校友：願您平安！ 

今將本屆校友會同工及各區校友聯絡人名單刊載於此，供您知悉，並方便日後聯絡。 

校友會同工名單 

顧問：蔡瑞益院長 主席：蕭富禮牧師 副主席：楊良楚牧師 

書記：楊良楚牧師 司庫：曾雅玲傳道 司帳：鄭桂蓉傳道 

全台各區校友聯絡人 

北區聯絡人：彭彥禎牧師、周宗崙牧師、詹天來牧師、連虔誠牧師、晏子年牧師、葉鴻棋牧師 

北東區：阮寶珠牧師 中桃區：宋提多牧師 新竹區：王維真牧師 

台中區：簡廉政牧師 雲嘉區：李耿全牧師 台南區：楊素英牧師 

花蓮區：張  源牧師 台東區：李明福牧師 澎湖區：吳正一牧師 

請為我們同心事奉禱告，願阿爸天父賜福於您！ 

                                                             校友會主席 

蕭富禮敬上 

2014/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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